
臺北市政府 90.10.18. 府訴字第九０一六八六五七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右訴願人因籌組人民團體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年七月二十七日

北市社一字第九０二五七００七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

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以「○○協會」發起人代表身分，連同其他發起人於八十九

年五月二十八日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及發起人名冊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許

可籌組「○○協會」，案經原處分機關依法審查，分別以九十年六月一日

北市社一字第九０二四０九八八一０號函請訴願人補正修改資料及以同年

月日北市社一字第九０二四０九八八一一號函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惠示卓見。訴願人於九十年六月八日補正資料，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則於九十年六月十三日函復無意見，原處分機關乃以九

十年六月十九日北市社一字第九０二四０九八八００號函復准予依法籌組

，函文中並載明章程草案建議更正事項、籌組程序及檢附相關法令規定，

俾供其籌組時有所依循。惟查嗣後原處分機關迭經民眾詢問並傳真資料，

表示該協會籌備會以原處分機關前揭准予依法籌組之函文及所訂互助聯誼

實施辦法對外吸收資金招募會員，經原處分機關查得該協會章程草案並未

載明以互助方式籌募會員互助金及補助金，遂以九十年七月十日北市社一

字第九０二四九二六０００號函請該協會籌備會停止以上述方式招募會員

。然仍陸續有多位民眾向原處分機關檢舉該籌備會繼續以前揭方法進行會

員招募收取會費及互助金，復提供該協會籌備會以理事長○○○名義出具

之簡便行文表等相關資料表示該協會仍持續在公開場所以吸金分紅方式招

收會員，原處分機關認其已涉及違法情事，乃依人民團體法第五十三條規

定，以九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北市社一字第九０二五七００七００號函撤銷

訴願人該籌備會籌組之許可。訴願人不服，於九十年八月七日向本府提起

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人民團體法第二條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不得主張共產

　　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

　　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及發起人名冊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第九條規定：「人民團體經許可設立後，應召開發起人會議，推

　　選籌備委員，組織籌備會，籌備完成後，召開成立大會。籌備會會議

　　及成立大會，均應通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派員列席。」第十條規

　　定：「人民團體應於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會員名冊、選任

　　職員簡歷冊，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發給立案證書及圖記。」第

　　三十三條規定：「人民團體經費來源如左：一、入會費。二、常年會

　　費。三、事業費。四、會員捐款。五、委託收益。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經費之繳納數額及方式，應提

　　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第五

　　十三條規定：「申請設立之人民團體有違反第二條或其他法令之規定

　　者，不予許可；經許可設立者，撤銷其許可。」

　　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社會團體會員之入會費及常

　　年會費，其標準及繳納方式應訂入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

　　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第十八條規定：「社會團體年度業

　　務費與辦公費支出不得少於總支出百分之四十，並應配合業務需要覈

　　實用人。社會團體應配合年度預算之編審造具工作人員待遇表，由理

　　事會訂定，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

　　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社會團體財務收入，除週轉金外，

　　應存入行庫或郵局，不得存放於其他公私企業或個人，並以隨收隨存

　　為原則。......」

　　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第二十五點規定：「主管機關對經許可籌

　　備或核准立案之社會團體，事後發現其申請書表有虛偽不實情事，或

　　其設立許可條件變更，致與原有規定不合者，得依法撤銷其許可。」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協會籌備會之入會費、常年費各為新臺幣一千元，第一次入

　　　會計收取新臺幣二千元，此為章程明定。本會設立宗旨為照顧退除

　　　役官兵含眷屬暨孤苦無依貧困之家屬，參加本會會員皆為中下階層

　　　貧困家屬，為落實政策，寧將入會之二千元回饋百分之四十予會員

　　　，主要目的在使其生活無慮，減少社會失業率，未料良好美意被曲

　　　解成老鼠會。訴願人年邁體弱遂由籌備會推舉○○○對外代表行文



　　　，又籌備會因不明作業緣故始由○員先行開戶方便會員匯款，目前

　　　已依規定設立帳戶。

（二）本會為落實照顧貧困家屬採取「臺北縣長青協會互助聯誼辦法」及

　　　「會員晉升獎金發放辦法」實屬不知已觸犯相關法令規定，接獲原

　　　處分機關九十年七月十日函，於七月十六日即全面禁止以此方式招

　　　募會員，停止會員入會，並研擬如何落實會員福利辦法，未料遭原

　　　處分機關撤銷籌組許可。目前本會面臨會員激烈反應及經費來源困

　　　窘之情境，祈相關單位查明事實。

三、卷查訴願人等申請籌組「○○協會」，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年六月十

　　九日北市社一字第九０二四０九八八００號函復准予依法籌組。嗣後

　　原處分機關迭經民眾檢舉該協會籌備會以原處分機關前揭准予依法籌

　　組之函文及所訂互助聯誼實施辦法對外吸收資金招募會員，經原處分

　　機關以九十年七月十日北市社一字第九０二四九二六０００號函請該

　　協會籌備會停止以上述方式招募會員，然仍陸續有多位民眾向原處分

　　機關檢舉該籌備會繼續以前揭方法進行會員招募收取會費及互助金，

　　且以理事長○○○名義對外行文外，並以○○○名義開戶接受會費繳

　　納。原處分機關認已涉及違反人民團體法第九條、第三十三條、社會

　　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乃依人

　　民團體法第五十三條規定，撤銷訴願人該籌備會籌組之許可，此有原

　　處分機關前揭九十年七月十日函、公務電話紀錄、退除役官兵福利推

　　展協會簡便行文表、Ｑ＆Ａ、互助聯誼會實施辦法、晉升暨車馬費給

　　付辦法、福利互助組入會說明及會員互助契約書等影本附卷可稽，是

　　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該籌備會互助聯誼辦法及會員晉升獎金發放辦法係為照

　　顧會員，又訴願人年邁體弱遂由籌備會推舉○○○對外代表行文及籌

　　備會因不明作業緣故始由○員先行開戶方便會員匯款等節。經查依前

　　揭人民團體法第九條、第三十三條及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人民團體經許可設立後，應召開發起人會議，推選籌備委員

　　，組織籌備會，籌備完成後，並應召開成立大會，又人民團體入會費

　　、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繳納數額及方式，應提經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且社會團體財務收

　　入，除週轉金外，應存入行庫或郵局，不得存放於其他公私企業或個

　　人，並以隨收隨存為原則。本件原處分機關九十年六月十九日北市社



　　一字第九０二四０九八八００號函許可訴願人等申請籌組「臺北市退

　　除役官兵福利推展協會」，隨函並已檢送籌備會之任務及社會團體法

　　令輯要等資料，惟訴願人尚未依相關規定召開籌備會議、成立大會（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確定章程草案內容、入會費及常年會費之繳

　　納數額及方式等相關事項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且未依法選舉理監

　　事、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即逕行對外以互助金方式招收會員，又以

　　理事長○○○之名義對外行文，並以○○○名義開立劃撥帳戶接受會

　　員繳交相關費用，顯然與前揭人民團體法第九條、第三十三條及社會

　　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不符。是訴願人所主張係基於照

　　顧會員及不清楚作業方式所致等理由，顯不足採。從而，本件原處分

　　機關以九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北市社一字第九０二五七００七００號函

　　撤銷訴願人該籌備會之籌組許可，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十　　月　　十八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